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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会计准则体系下煤炭行业的会计核算
吴文晓

郑州煤电物资供销有限公司

[摘　要]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是企业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根本依据，作为煤炭企业进行会计核算同样也要遵循基本准则和具体准

则。但煤炭行业作为一个特殊的高危行业，其政策性规定较多，既要按照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规定计提、使用各类税费，同时也

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逐步完善煤炭成本构成及核算，这就导致煤炭行业会计在具体运用中又有本行业的特殊

性。笔者通过对新会计准则和煤炭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真学习，结合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切身体会，以郑州煤炭（工业）集

团公司的煤炭企业会计核算为例，从煤炭行业成本核算，固定资产及维简费、安全费用核算，采矿权价款核算，会计科目设置，

月底结转，所得税税前扣除等等六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新会计准则体系下的煤炭行业的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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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煤炭行业成本核算的思考

（一）成本核算项目

财政部在现行会计准则中规定：企业应在“生产成本”

科目下设置“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燃料动力” “制造

费用”等四个成本项目进行明细核算。在核算过程中，应根

据重要性原则和完善煤炭成本构成项目的要求，考虑煤炭企

业维简费、安全费、采矿权摊销、可持续发展基金、转产发

展资金、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等均按煤炭产量的一定比例提

取，具有稳定性和重要性，因此在煤炭企业中核算成本时可

增设“维简安全费”“采矿权摊销”“煤炭基金”三个成本

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二）成本在各品种之间的分配

《企业会计准则—存货》（财会[2001]57号）中规定：

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如果同时生产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产

品，如联产品、主产品和副产品，并且每种产品的加工成本

不能直接区分，则这些加工成本应当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各种

产品之间进行分配。联产品的加工成本可选用的分配方法通

常有售价法、实物数量法等。在分配主产品和副产品的加工

成本时，通常先确定副产品的加工成本，将其中的差额确定

为主产品的加工成本。

该规定在新企业会计准则中虽然已经取消，但是对煤炭

企业成本在各品种之间的分配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煤炭

企业应采用售价法或实物数量法将每月发生的成本、费用在

煤、小炭、炭等品种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

另外，“维简安全费”“采矿权摊销”“煤炭基金”这

三个成本项目的金额是按照原煤生产量的一定比例计提的，

不再需要分配，应该直接按照各品种数量的一定比例计提后

计入各品种的成本项目中。

（三）煤炭产品数量的确定

我国是煤炭生产大国，大大小小的煤炭企业星罗棋布，

分布广泛。在中小型煤炭企业中确定煤炭产品的数量是有一

定的困难，它往往要根据销售数量以销定产，虽然有些不合

理，不符合新会计准则的理念，但是由于其受具体情况所

限，只能采用销售数量作为生产数量来进行成本核算（且中

小型煤矿多以销售数量计算工人工资、定额材料消耗）。即

便是大型煤炭企业利用电子计数装置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原煤

产量，但对原煤进行筛分以分离出矸石和大炭、小炭、末煤

等品种时，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损耗，也很难准确地确定各

个品种的生产数量。

二、固定资产及维简费、安全费用核算的思考

（一）煤炭企业固定资产确认计量

煤炭企业在长期不断的开采过程中所形成的巷道、通风

设施、井下构筑物等，如果是在筹建期间形成的，其金额可

以确定，可以确认为固定资产；但如果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

的，由于巷道、通风设施、井下构筑物的建设与生产经营同

时进行，是很难将其区别开来的，其金额更是很难确定，确

认固定资产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对煤炭企业进行评估

时，则必须对这类固定资产进行评估。

（二）维简费、安全费用的使用范围

1.《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财建

[2004]119号）规定：煤矿维简费，主要用于煤矿生产正常接

续的开拓延深、技术改造等，以确保矿井持续稳定和安全生

产，提高效率。具体使用范围主要是：

（1）矿井（露天）开拓延深工程；（2）矿井（露天）

技术改造；（3）煤矿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和固定资产零星购

置；（4）矿区生产补充勘探；（5）综合利用和“三废”治

理支出；（6）大型煤矿一次拆迁民房50户以上的费用和中小

煤矿采动范围的搬迁赔偿；（7）矿井新技术的推广；（8）

小型矿井的改造联合工程。

2.《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建

[2004]119号）规定：安全费用是指企业按原煤实际产量从成

本中提取，专门用于煤矿安全生产设施投入的资金。

安全费用具体使用范围是：

（1）矿井主要通风设备的更新改造支出；（2）完善和

改造矿井瓦斯监测系统与抽放系统支出；（3）完善和改造矿

井综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支出；（4）完善和改造矿井防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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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5）完善和改造矿井防治水支出；（6）完善和改造

矿井机电设备的安全防护设备设施支出；（7）完善和改造矿

井供配电系统的安全防护设备设施支出；（8）完善和改造矿

井运输（提升）系统的安全防护设备设施支出；（9）完善和

改造矿井综合防尘系统支出；（10）其他与煤矿安全生产直

接相关的支出。

而在具体的生产经营的实际工作中，要严格区别是用于

维简费的开支，还是用于安全费用的开支，还是用于其他类

固定资产的开支，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其原

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维简费、安全费用的使用范围与

其他相关规定有冲突或划分不清的地方。例如：维简费中的

综合利用支出与转产发展基金的使用；维简费中的“三废”

治理支出与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使用；煤矿固定资产更

新、改造和固定资产零星购置与现行固定资产准则的相关规

定；用于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与职工教育经费的使用；用于

安全生产设备修理支出与生产经营中的修理支出等；2.利用

维简费、安全费用形成的固定资产或用于维简费、安全费用

的支出的界定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会计人员仅凭发票

及其他有关凭证很难准确界定。

（三）维简费、安全费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财建

[2004]119号）规定：煤矿维简费由煤炭企业按规定标准提

取，自行安排使用。煤矿维简费提取和使用，应坚持先提后

用，量入为出的原则，专款专用，专项核算。煤矿维简费年

度结余资金允许结转下年度使用。

《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建

[2004]119号）规定：安全费用在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内可由企

业自行安排使用，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年度结余资金允许

结转下年度使用。

关于上述一些规定，在具体的实际生产经营工作中可能

还会存在下列一些问题：

1.矿井筹建期间发生的属于维简费、安全费用的支出或

利用维简费、安全费用购置建造的固定资产，因还没有提取

维简费、安全费用，这部分资金应该如何解决；

2.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是每月存一次，还是每年存一

次，专用账户不够用时如何进行处理，再者企业急需用于维

简费和安全费用方面的支出，还可能由于从基本账户或一般

账户向专用账户转款而延误时间，从而影响企业安全生产；

3.专用账户产生的利息如何处理，是冲减当期财务费

用，还是冲减生产成本（因提取维简费、安全费用时是计入

成本的），还是增加专项储备；

4.处置利用维简费、安全费用购置建造的的固定资产形

成的收入是存入专用账户，还是存入其他账户。

（四）维简费、安全费用会计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1.对维简费、安全费用会计处理的若干规定。

《财政部关于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

（财会字[1993] 29号）规定：矿山企业提取维简费时，应按

实际提取的金额，借记有关的费用科目，按固定资产的折旧

方法计算的折旧，贷记“累计折旧”科目，应按其差额，贷

记“资本公积”科目。

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

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四)》的通知（财会[2004]3号）规定：

煤炭生产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安全费用时，应将按照国

家规定标准计算的提取金额，借记“制造费用（提取安全费

用）”科目，贷记“长期应付款（应付安全费用）”科目。

另外，煤炭企业于未来期间使用已提取的安全费用时，

在相关费用实际发生时，直接冲减长期应付款；如能确定有

关支出最终将形成固定资产，应在“在建工程”科目下单列

项目归集所发生的费用。待有关安全项目完工后，对于形成

固定资产的，应按实际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等科目，贷

记“在建工程”科目；同时，按固定资产的实际成本，借记

“长期应付款”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该项固定资

产在以后使用期间不再计提折旧。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财会[2009]8号）规定：

高危行业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应当计入相

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同时记入“4301  专项储备”科

目。煤炭企业在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时，属于费用性支出

的，直接冲减专项储备。企业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形成固

定资产的，应当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所发生的支出，

待安全项目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确认为固定资产；同

时，按照形成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储备，并确认相同金

额的累计折旧。该固定资产在以后期间不再计提折旧。“专

项储备”科目期末余额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下“减库

存股”和“盈余公积”之间增设“专项储备”项目反映。企

业提取的维简费和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费用，比照上述规定

处理。

另外，近几年，业内也对煤炭完全成本曾展开了一段热烈

的讨论，笔者认为安全成本是个理念，对完全成本的认识会有

所不同，不同时期完全成本的内涵也不会相同。完善煤炭成分

核算制度和办法，要引进安全成本理念，但不要把完全成本理

念当成成本核算的一个模式，原选煤完全成本体现为全部成本

或全部成本费用，既生产成本+制造费用=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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